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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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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设备用记录仪表安全与试验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式设备用记录仪表的标志、防电击、防机械危险、试验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定式设备用记录仪表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247-2012 工业自动化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GB 30439.10-2014 工业自动化产品安全要求 第10部分：记录仪表的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标志

4.1 产品标识

产品标志应当至少标有以下内容：

a) 制造厂或供应商的名称或商标；

b) 名称型号和规格。如果标有相同识别标志(型号)记录仪表是在一个以上的生产场地制造的，

则对每一个生产场地制造记录仪表，其标志应当能识别记录仪表的生产场地。

4.2 电源

记录仪表应当标有以下信息：

a) 电源性质：

1) 交流：额定电网电源频率或频率范围；

2) 直流：附录 A中表 A.1 的符号 1。

b) 额定电源电压值或额定电源电压范围；

c) 接上所有附件或插件模块时的最大额定功率，单位 W(有功功率)或单位 VA(视在功率)，或者

最大额定电流。如果记录仪表可以使用一个以上的电压范围，则应当对每个电压范围分别标

出，除非最大值与最小值不大于平均值的 20%；

d) 对操作者能够设置成使用不同额定电源电压的设备，应当装有设置设备电压的指示装置。对

于便携式记录仪表，该电压指示应当从外部可见。

4.3 端子和连接件

4.3.1 如果对安全是有必要的话,则对端子.连接件和控制件应当给出其用途的指示。如果没有足够的

空间,可以使用附录 A 中表 A.1 的符号 13.

4.3.2 电源端子和连接件与电网电源相连的端子应当是能识别的，下列端子应当按下面规定进行标志：

a) 功能接地端子用附录 A中表 A.1 的符号 4；

b) 保护导体端子用附录 A中表 A.1 的符号 5。

4.4 开关

如果仪表本身不带有开关,则应在仪表的安装说明中要求在仪表柜中安装安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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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保护的记录仪表

全部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保护的记录仪表应当标上表1的符号10,但装有保护导体端子的记录仪

表除外。只有局部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保护的记录仪表不得标上附录A中表A.1的符号10。

4.6 警告标识

警告标志的尺寸应当按如下规定：

a) 符号高度至少应为 2.75mm,文字高度至少应为 1.8mm,文字在颜色上应与背景颜色形成反差；

b) 在材料上模注、模压或蚀刻的符号或文字的高度至少应当为 2.0 mm，如果不打算在颜色上形

成反差，则这些符号和文字至少应当具有 0.5mm 的凹陷深度和凸起高度；

4.7 标志的耐久性

记录仪表的标志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保持清晰可辩，并能耐受由制造厂规定的清沽剂的影响，粘贴

标牌不得出现松脱或卷边。

5 防电击

5.1 可触及零部件的判定

5.1.1 概述

如果在正常使用时操作人员预定会采取使零部件增加可触及性的任何操作(使用或不使用工具)，则

应当在6.3.2～6.3.4 的检查前采取这样的操作。这样操作的例子包括：

a) 移开盖子；

b) 打开门；

c) 拆除零部件。

5.1.2 检查

在每一个可能的位置上施加铰接式试验指。如果通过加力零部件会成为可触及,则施加刚性试验指,

同时施加10N的力。施加的力要通过试验指的指尖施加,以避免出现楔人或撬开的动作。试验对所有的外

部表面进行,包括底部。但是,对能接受插件式模块记录仪表，铰接式试验指的指尖仅需插入到记录仪表

开口处180 mm的深度。

5.1.3 危险带电零部件上方的开孔

将长100mm、直径4mm的金属试验针插人危险带电零部件上方的任何开孔。试验针应当自由悬挂，并

允许进入达100mm。零部件只是因为本试验是可触及的，因此不需要采取6.5单一故障条件的防护的附加

安全措施。

5.1.4 预调控制件的开孔

将直径3mm的金属试验针插人预定需要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来接触预调控制件的孔。试验针以每一

个可能的方向插人预调控制件的孔。插人深度不得超过从外壳表面到控制轴距离的3倍或100mm，取其较

小值。

5.2 可触及零部件的允许限值

可触及零部件的允许限值应符合GB 30439.10-2014的相关要求。

5.3 正常条件下的防护

应当采用下面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措施来防止可触及零部件成为危险带电：

a) 基本绝缘；

b) 外壳或挡板；

c) 阻抗。

5.4 单一故障条件下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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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故障条件下的防护应符合GB 30439.10-2014中6.5的相关要求。

5.5 电源端子与外部电路的连接

电源端子应具备独立的端子进行连接,如果没有独立端子和其他端子应有明显的区分，如外形、位

置、尺寸、颜色等。

5.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GB 30439.10-2014的相关要求。

6 防机械危险

6.1 运动零部件

6.1.1 运动零部件应当不会挤破、划破或刺破可能接触它们的操作人员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不得严重

夹伤操作人员的皮肤。

6.1.2 除正常使用外,在进行日常维护时,如果由于技术上无法避免的原因,操作人员不得不去接触可

能会引起危险的运动零部件才能完成的操作,例如调节,则如果采取了下列的所有措施、接触零部件是允

许的：

a) 不用工具就不可能按触到运动零部件；

b) 责任者给出的说明要包含一项声明， 即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才能允许进行带有危险性的操

作；

c) 再接触运动零部件之前必须先行拆除的任何盖子或零部件上要有警告标志，标明操作人员未

经培训禁止接触。

6.2 提起和搬运用装置

6.2.1 如果供搬运用的提手或把手是装在记录仪表上或随记录仪表一起提供的，则它们应当能承受设

备重量 4 倍的力。

6.2.2 在提手或把手中部 70 mm 宽的范围均匀加力。力要平稳的增加，以便使力在 10 s 后达到试验值

并保持 1min。

6.2.3 提手或把手不得从记录仪表上断开,而且不得出现永久性变形、开裂或其他损坏的迹象。

7 试验

7.1 试验条件

7.1.1 环境条件

应符合GB/T 29247-2012的相关要求。

7.1.2 动力条件

应符合GB/T 29247-2012的相关要求。

7.2 试验的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遵循以下规定：

a) 仪表应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指定的方法和步骤投入运行；

b) 电动仪表在接通电源后,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时间进行预热,使仪表内部温度稳定。如制造商未

作规定，应至少预热 30 min；

c) 试验设备的精确度等级应与仪表基本误差限相适配；

d) 通常,试验采用的测量系统(其量程应与仪表的量程相同或相近)的误差限的绝对值应不超过

仪表基本误差限绝对值的 1/4；

e) 仪表的参比性能应在参比条件下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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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影响量的影响试验中，只有要进行试验的影响量可以变化，而所有其他影响量应保持在参

比工作条件下；

g) 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在参比大气条件下进行的试验，可在一般试验的大气条件下进行；

h) 仪表在试验规定的大气压力下产生影响时，应按有关标准或制造商规定进行；

i) 除工作位置影响试验外，试验时仪表应处于有关标准或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工作位置，安装的

允差为±3°；

j) 试验时,输人信号的寄生感应或波动对测量应无明显影响，输人信号的变化速度应足够慢，保

证有一定的响应时间和在任何试验点上不产生过冲；

k) 在每项试验过程中，不得调整仪表的下限值和量程；

l) 影响量对控制仪表影响的试验仅在设定标度中点或有效调整范围的 50%处进行；

m) 对于测量下限值和量程可变的仪表，试验点可不在 50%处；

n) 试验结果一般应按量程的百分数计；

o) 影响量对仪表的影响试验应由同行程的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来确定；

p) 试验顺序应保证所有非破坏性试验在任何潜在破坏性试验之前进行；

q) 当对大型产品或装置进行整机试验不可行时,可分成部件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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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图形符号

A.1 图形符号

图形符号应符合表A.1的相关规定。

表 A.1 图形符号

序号 符号 标准 说明

1 GB/T 5465.2-2008(5031) 直流

2 GB/T 5465.2-2008(5032) 交流

3 GB/T 5465.2-2008(5033) 交直流

4 GB/T 5465.2-2008(5017) 接地端子

5 GB/T 5465.2-2008(5019) 保护导体端子

6 GB/T 5465.2-2008(5020) 机箱或机架端子

7 GB/T 5465.2-2008(5021) 等电位

8 GB/T 5465.2-2008(5007) 通(电源)

9 GB/T 5465.2-2008(5008) 断(电源)

10 GB/T 5465.2-2008(5172) 全部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保护的单元

11 小心，电击危险

12 GB/T 5465.2-2008(5041) 小心，烫伤

13 ISO 7000 小心，危险

14 GB/T 5465.2-2008(5268) 双位按钮控制的“按入”状态

15 GB/T 5465.2-2008(5269) 双位按钮控制的“弹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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